镇江市镇江经开区大路镇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bookmark: _GoBack]镇江市镇江经开区大路镇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位于镇江经开区大路镇。主要工程量为新建泵站 5 座，维修泵站 1 座，新建φ600 出水涵洞 4 座；新建φ600 过水涵洞 9座，新建5567米U80 衬砌渠道；配套人行便桥 63 座；田间分水管涵 85 座；下田涵 35 座；小节制闸 18 座；穿路涵 4 座，方井 5 座，新建混凝土道路 2857m（3m 宽，无路基），配套会车平台 7 座，岔路口 5 个以及配套设施等。
具体施工内容及工程量详见设计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二、招标范围
招标的范围为2022年度镇江市镇江经开区大路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施工图纸以及工程量清单所述的全部工程。
三、编制依据
1、《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年）、《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修订版）、《江苏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格式》（苏水基〔2011〕21号）；《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2014年）、《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表》（2014年）； 苏水基〔2015〕31号、32号文，苏水基〔2016〕26号文，苏水基〔2016〕27号文，苏水规〔2017〕2号，苏水安【2017】3号，苏水基【2019】6号、苏水基〔2023〕8号、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等现行文件。
2、镇江市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的施工图纸。
3、委托方编标要求及现场查勘情况。
4、材料价格执行《镇江工程造价信息》2025年第8月材料指导价，部分材料结合市场询价计算。
四、工程质量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五、工程类别及取费标准
1、水利工程执行《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修订版）相应费用标准。
2、措施费：措施项目费除措施项目清单中所列项目外，投标人根据施工组织设计需要自主报价。投标人应根据现场情况，将措施项目清单中未列的项目进行补充。如果未补充，视为此费用已包含在措施项目清单的其它单价和合价中。
六、招标人提供的条件
1、施工现场条件需投标人通过现场踏勘获得。
2、水电由投标人自理。本工程施工内容多且地点分散，投标人认真做好现场踏勘，了解现场施工条件、水电接入、矛盾协调等，考虑设备进场、材料二次搬运、交通便道等，合理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编排工期，综合报价。同时甲方根据征地拆迁、矛盾协调情况，有权要求调整承包人施工方案、工序安排，报价不作调整。
七、工程主要技术指标（见招标文件及施工图纸）
八、合同工期及重要节点工期要求（按招标文件要求）
九、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条件、技术规范及图纸等文件结合理解或解释。本清单特征表述不详或与设计文件不一致时以设计文件为准，设计图纸没有表述的按照清单表述报价。
2、除合同另有规定外，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是根据招标设计图纸，按《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算规则计算，是用于投标报价的估算工程量，不作为最终结算工程量。最终结算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完成并符合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按《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算规则等规定，根据施工图纸计算、由监理人审核、发包人审定的有效工程量，最终结算以国家审计核算的工程量为准。
3、本项目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所需的模板、脚手、支撑等措施项目费均应含在相应混凝土综合单价中，不另行支付相关措施费用。
4、本项目土方开挖、回填均为综合土方，投标人应根据施工图纸、规范要求、现场实际及施工组织设计等，合理确定施工方式，自行测算工程量，合理调配土方，考虑施工场内土方平衡，运距自行测算。如需弃土场由投标人自理，报价含渣土费、弃土费等一切费用。
5、本项目设计文件及工程量清单中所涉及的水泵、电机、闸门、拦污栅等设备均含采购安装，设备报价中应包含此设备相关的辅材、电力电缆等相应内容的费用。各项设备参数、性能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且须经监理人审核、发包人审定后实施采购。
6、措施项目投标报价时应按招标人明确的各项施工措施报价，投标单位还应充分考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其他措施费用，未列出的施工措施发生的费用应分摊到相应项目中，结算时不做调整。
7、本项目措施费中施工降排水、井点降水、施工围堰筑拆外运及施工期维修费用等各项临时措施费用等以项为单位，由投标人自行考虑，施工方案需经监理人、发包人审核同意，总价包干，结算时不调整。
8、安全文明措施费为76700.00元，为不可竞争费。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结合工程特点及自身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按照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进行逐项、合理报价，总价不低于规定的安全文明措施费。其费用使用根据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
9、本程保险费按工程量清单计价的0.35%计入措施工程清单中。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由承包人负责投保，结算时凭票具按实际发生额支付。承包人必须在合同签订后7天内向监理人、发包人提交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实际保险费用超过措施项目清单“保险费”的部分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发包人不另行支付。保险金不足以补偿损失时，应由承包人和发包人在各自责任范围内自行承担。
10、本项目列预留金165000.00元，外接电30000.00元（按5000.00元每座计）,均为不可竞争费，投标人不得调整。
11、本工程税金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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